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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周文商企联合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联合会名称为“蔚周文企业联合会” 

第二条  本联合会的宗旨是促进参会企业在文化、商业、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彼此的发展。 

第三条  本联合会所在地为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荣 4-16-29 中统赏学馆 801。 

 

第二章  会员 

第四条  本联合会的会员为从事文化、商业、企业等相关领域的个人和组织，应

当理解本联合会的宗旨并遵守本章程。 

第五条  会员的主要活动 

1. 可以自由参加本联合会的活动 

2. 可以获得该联合会提供的信息服务 

3. 可以对该联合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4. 具有本联合会所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六条  会员的职责 

1. 遵守本联合会的章程和决议 

2. 积极参加本联合会的活动 

3. 协助本联合会的工作 

4. 应对本联合会交办的工作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本联合会的最高机关是会员大会，对理事会提案内容的最终批准。 

1. 理事会制定和修改章程和规章 

2. 对理事会的任命及更换提案的最终决定 

3. 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4. 决定理事会的重要事项 

第八条  会员大会每年一次，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大会。大会以会员的三分之二

必须有上级（包括委任状)的参加，其决议要得到半数以上参加会员的

承认 

第九条  本联合会设理事会，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指导本联合会的工

作，决定对会员大会负责。理事会的职责分工如下。 

1. 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2. 选举和更换会长、副会长、理事 

3. 准备召开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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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会员大会报告执行及财务状况 

5. 决定会员的招募及变更、退出 

6. 决定设立运营的办事机构和必要的补充机构 

7. 运营管理制度的设定 

8. 决定其它认为必要的事项 

第十条  理事会会议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如有必要，可以召开临时理事会。理事

会会议由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可召开，决议须由三分之上理事通过 

第十一条  理事会由会长、顾问、理事长、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组成。 

第十二条  会长职务如下 

1. 以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召开 

2. 批准理事会的执行情况 

3. 代表本联合会签署重要文件 

第十三条  理事长的职责如下 

1. 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 

2. 必要的追加机关的提案 

3. 决定办事机构的选任工作人员的聘用 

4. 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四章  资产管理 

第十四条  本联合会的执行经费由政府资助、活动收入等组成 

第十五条  本联合会的资产管理应当遵守日本有关法律法规，确保资产的安全和

合理使用。 

第十六条  本联合会的财务状况应当向理事会公开，并接受理事会监 

 

第五章  章程的修改 

第十七条  本章程的修改须根据理事会的提议，经会员大会议决 

第十八条  本章程的解释由本联合会董事会负责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条  本章程自联合会成立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由理事会另行规 

 

 

                          


